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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的思考 

张素燕 秦国栋 

问题的提出 

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内地已有 1o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运营线路总长约580公里。从 2003年至 2005年间． 

先后有 15个城市陆续上报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在1o 

年左右时间里15个城市提出规划建设62条线路，总长约 1700公 

里，总投资在6200亿元左右。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经进 

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般都处在地下或高架桥上的半封闭空间 

里．环境封闭，空间狭小、人员和设备高度密集．一旦发生灾害 

等破坏．人员疏散和救援困难．处置不当将产生巨大的人身和财 

产损失．对社会经济和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正是由于城市轨道交 

通灾害的特殊性．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 

系的建设．建立安全评价体制、提高轨道交通系统抵抗重大事故 

和灾害的能力 确保轨道交通的安全．安全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和运营的核心内容。 

我国新建以及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均参考或采用了国外 

的安全标准．与发达国家的标准水平基本相当。但是 ．与其他国 

家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相比．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问题还 

没有纳入一个法定的、规范的轨道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还远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只在普通电器和部分家用产品上 

具有相关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安全防护标准．而类似城市轨道交通 

这样的复杂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这种状况既制约了我 

国安全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产品、设备的推广应用．造成了对于国 

外产品的盲目采用和依赖．也影响了安全责任的剖析与评估 。 

某种程度上说．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安全不是建立在 

法律制度上．而是建立在企业的责任心上。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保障方面 ．我们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欠缺 

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城市轨道 

交通的安全责任 ．建立安全保障制度。如一个新型的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第一次投入商业运营．在我国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安全评估 

和准入机制．几乎是没有任何强制性安全检验或安全审批就可以 

投入使用，涉及安全的产品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使用．也没有 

建立强制性认证制度。 

安全设计和安全建设能力有待提升 

如何保障设计一个安全的系统 ．需要完善的安全标准的支 

撑．也需要引入安全设计和建设的理念和方法。 

安全监督、评估机制尚未建立 

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是不是符合安全法规和安全标准的要求． 

建成后的系统是不是安全可靠的，需要全过程的监督和独立的评 

估。我国目前的轨道交通设计和建设阶段．开始探索并引入安全 

评估的理念 ．但距形成一个规范的机制还差距甚远。 

政府的角色与法律法规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推动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要设计出符合我国法律体制和国情的安全 

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的制定要明确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各方如政 

府，建设运营企业 (业主)，材料和产品 (设备)供应企业，施 

工和安装企业的安全责任 要明确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过 

程中保障安全的制度、程序和采纳的安全标准：要明确违反安全 

制度、程序 标准的罚则。要从制度上保障建设一个安全可靠的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也要从制度上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 

运营。对于政府来说．法律法规是进行安全监督的基础。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政府要通过规范化的、 

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建设运营企业 (业主)提供的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是安全可靠的，政府的作用是监管，是 ”裁判员”而不是 ”教 

练员”。政府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应根据法律法规实施安全监督．并发放相应的安全许 

可。安全监督工作应包括对工程建设技术文件的审查．对工程建 

设使用的设备监督其是否符合安全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在工程和 

设备投入使用前．需要经过政府组织的安全验收：在工程和设备 

投入运营期间．政府同样具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建没中的安全保障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分为设计和施工 (安装)两大过 

程。设计是安全保障的基础．施工 (安装)是实现安全可靠的轨 

道交通系统的手段。 

目前，在城市轨道交通设计中，一般还没有独立的安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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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安全的内容分解在各个专业或系统当中，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还缺乏统一的安全保障设计的内容。在初步设计中．应该设 

置单独的安全保障设计的内容 ．针对不同事故或灾害．提出安全 

保障措施和安全技术要求l针对不同的城市轨道交通类型，提出 

安全设备构成、安全功能、配置要求、技术参数和相互协调机制 

等。初步设计中应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技术评估 ．重点审查安全保 

障设计内容．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评估 

合格后发放许可。 

在施工和安装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监督安全保障设计的落实 

情况．设置监督程序和措施 ，保障工程建设按照安全设计的要求 

进行．政府对施工和安装过程中的安全监督记录 ．要作为工程验 

收的必要条件。 

安全产品的强制性认证 

认证过程实质上是执行标准的过程。标准是自愿采用的．企 

业生产的产品被证明是符合标准要求的而使其在市场中具有竞争 

力。如德国标准协会 (DIN)也开展认证工作．经过认证的产品 

容许使用DIN标志：进入欧盟的产品也要求进行认证．采用CE 

标志。这种认证的过程主要根据本组织认定的标准．来判定是否 

符合标准。经过权威组织认定的产品．采用其标志 ，认定机构采 

用不定期的检查是否按照标准生产，如有不符合的情况，将取消 

其标志。取得标志的产品政府监督部门或者消费者也给予认可。 

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需要加快认证体制的建立。对于 

城市轨道交通产品的认证可分为强制性认证和自愿认证两种。安 

全认证应归于强制性认证．涉及安全的产品未经认证不应在工程 

中使用。同时．政府应推动认证机构的建设。 

安全监督与评估机制 

安全评估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中极其重要环节．需要 

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活动中建立安全评估制度 ．对 

项目进行全过程的安全控制。安全监督与评估机制的建立需要法 

律法规来规定政府、安全的责任主体 (建设和运营企业 设计咨 

询企业、产品或设备供应企业 施工 (安装)企业等)、安全评 

估机构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规定安全评估的程序和安全许可的 

设置，政府依法行使安全监督的权利 ，企业依法履行安全义务。 

针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特点和基本建设程序，可在可 

行性研究阶段、工程竣工后、运营期间三个阶段设置安全许可。 

在每个阶段由安全的责任主体——建设和运营企业 (业主)向安 

全评估机构提出安全评估申请．由安全评估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评估完成后由建设和运营企业 (业主)报政府安全主管部门取得 

相应的安全许可。 

可行性研究阶段要进行安全预评估 ，并取得政府的核准之后 

才允许进行设计：工程竣工后要进行开通前的安全评估 ．取得政 

府的核准之后系统才能投入运营 运营期间应定期进行运营安全 

评估 ，并报政府备案。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工程完工后，只进行竣工 

验收，而不进行开通前的安全评估 ，竣工验收和开通前的安全评 

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重在工程质量．后者在于系统的安全 

性保障。 

为保证结果的公证性．安全评估应由具备资格的、具备独立 

法律地位的安全评估机构进行．安全评估机构是保障安全评估制 

度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之一。 

小结 

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涉及政府、建设和运营企业 (业主)、土 

建材料和设备供应企业、设计咨询和施工 (安装)企业等 ，需要 

各方的协同工作。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应遵循政府控制 企业主 

导 第三方介入的原则．进行全过程的安全控制。 

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安全实施监督是实现安全保障 

的基础 ．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的相关各方是安全保障的主体， 

而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过程需要完备的监督 评估制度来保障 

安全的实现。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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